
最新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汇
总5篇)

报告在传达信息、分析问题和提出建议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那么报告应该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
最新报告范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爆竹声声除旧岁，梅花点点报新春。”每逢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 ，市民都会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欢庆传统节日，营造
喜庆气氛。然而烟花爆竹燃放时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物和硫
化物，加剧雾霾程度，损害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烟花
爆竹燃放后散落的炮皮碎屑等会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还
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也与生态文
明建设及创建文明城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宜。

为了使我们的家乡能有一个更清洁、安全的空气环境，大力
倡导文明、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我们真诚地承诺
全体市民朋友们，节日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最大限度降低
由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让天更蓝、空气更新鲜、
环境更优美。

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一、不在任何场所，特别是易燃易爆等规定禁止烟火的地点
燃放烟花爆竹。不运输、储存、销售、携带和燃放烟花爆竹，
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和影响身边人。

二、不向行人、易燃物、车辆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在小
区楼道、阳台等处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共同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过一个欢乐、祥和、低碳、



环保的的春节，为建设美丽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承诺人：xx

时间：xx年xx月xx日

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篇二

20xx年的烟花爆竹方面的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工作在区委
区政府的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我们以生产企
业的第三轮行政许可换证为契机，推进使用爆竹自动混装药
机，机械装药工房改成钢筋混泥土结构，并依靠设计、评价
机构对我区的4家烟花生产批发经营单位进行了整改设计和安
全评价，在生产和经营企业的危险及重要岗位均安装视频监
控，有效的提升了我区烟花爆竹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在此
行业中广泛推行安全生产责任险，并将乡镇的烟花爆竹经营
逐步纳入监管范围。将工作重点放在强化日常监管上，全面
开展计划行政执法，落实企业安全主体责任，建立烟花爆竹
长效安全机制，从制度上、机制上增强防范烟花爆竹事故的
能力。

我们将此工作列为年度的重点工作之一，按照《烟花爆竹安
全管理条例》和《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的规定和要
求，制定下发了相配套的《规范权力运行制度（烟花爆竹
股）》、等规范性文件并在网上公开，敞亮了许可的条件、
程序和必须提供的资料，认真贯彻《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严把市场准入关口，严把高危行业准入门槛，加强准入控制。
控制不具备安全条件的生产经营单位进入市场。目前全区共
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3家，批发企业3家，零售经营户90家。

借第三轮行政许可的契机，推进使用爆竹自动混装药机，机
械装药工房采用钢筋混泥土结构，依靠设计、评价机构对我
区的4家烟花生产批发经营单位进行了整改设计和安全评价，
在生产和经营企业的危险及重要岗位均安装视频监控，强制



性地进行安全生产三级达标建设，推进使用爆竹自动混装药
机，机械装药工房改成钢筋混泥土结构，改进生产工艺，采
用空筒插引－装药－封口的生产方式，有效的提升了我区烟
花爆竹产业的整体安全水平。

根据《湖南省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细则》规定，为做
好20xx年培（复）训工作，我们于20xx年x月组织全区的各
乡镇烟花爆竹预#b@2的零售经营户从业人员和各生产厂家
与经营公司的特种作业人员参加市安全技术培训中心与我们
联合组织的培（复）训。

凡上级关于烟花爆竹安全生产方面的文件，我们均能及时传
达学习，有的转发给企业自已学习，使其尽快地掌握国家的
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避免在管理工作中出现肓目，无章可
循现象。

一是强力推动烟花爆竹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推动企业健全和
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确保安全投入资金足额及时
到位，及时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加强安全培训教育，提
高员工素质，完善、提升安全生产设施。明确企业主体责任，
将湖南省烟花爆竹企业负责人保护员工生命安全的七项规定
其纳入日常执法检查范畴。

二是严格烟花爆竹生产企业的安全监管。根据《省安监局关
于继续深入开展烟花爆竹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知》（湘安监
函[20xx]92号）及怀安监烟花函[21xx]34号精神，督促有生
产企业的乡镇街道，切实落实生产安全派驻员制度，督促企
业建立安全检查、隐患排查治理、重大危险源登记台帐，确
保企业不带隐患不违规违章组织生产，从严查处“四超二
改”。

按照《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的通
知》（湘政办明电[20xx]80号），《怀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打非治违”行动的通知》，《怀化



市深入开展烟花爆竹运输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我
们结合实际，扎实开展对区内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单位的经
营整治。共检查烟花爆竹生产经营（零售）网点380户，查处
边整改边生产的违规行为1次，查处无证经营“三无”产品，
非法贮存等经营（零售）网点1户，对部分堆放混乱、店面超
量、无明显标志的经营户责令当场整改，限量存放，设置警
示标语，并配备必要的消防设施。

一是监管力量薄弱。监督不能全方位具到，存在管理上的一
些漏洞。

二是专项整治工作进展不平衡，非法经营活动时有发生。在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中，按照“疏”、“堵”结合的原则，持
续开展了打击非法经营烟花爆竹活动的专项行动，取得了较
好效果。但是，由于利益的驱使，非法经营活动依然存在。

三是从业人员素质不高。我区地处五省周边的的中心地，交
通和区位优势明显，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多，对从业人员的'安
全教育和培训工作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从业人员的素
质仍需提高。

一是督促市烟花爆竹销售公司加快施工进度，加快整顿提升
完成三级标准化建设达标工作，抓紧申报验收。

二是进一步加强对烟花爆竹生产、经营企业的安全监管，督
促企业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严格按照《烟花爆竹
经营许可实施办法》和《实施细则》规定执行，继续抓好烟
花爆竹经营（零售）户从业人员的安全培（复）训工作，严
格控制零售点的数量和安全条件，做到生产、经营企业每季
度检查一次，零售点定期和不定期检查。

三是严格执法，重点在“打非治违”、“四超两改”和企业
内部的环境治理上下功夫。



四是推动行业公司化经营，借助明年换证之机，将城区零售
经营户与销售公司签订的供销协议作为零售经营户换证的必
备条件之一，解决库存压力。

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篇三

为改善我城区大气环境质量，加强20xx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
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工作，根据《南宁市武鸣区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开展20xx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宣传活动的通知》和城
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开展20xx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宣传工作
的紧急通知》精神及工作要求，我局高度重视，积极响应，
主动担当，切实履责，实现了防治结合，标本兼治，为做好
城区20xx年春节和元宵节期间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工作做出了
应有的贡献。

春节前夕，我局及时通过召开班子会议、工作周例会和节前
工作布置会等形式，传达学习了城区党委政府关于烟花爆竹
禁燃禁放宣传工作的相关要求，充分理解文件精神，达成思
想共识，并对春节期间值班巡逻提前做好工作部署，层层落
实责任，并对值班手机做出具体工作要求，必须24小时保持
通讯畅通并有专人负责接听传达，确保第一时间接警（投
诉）、第一时间处理。

我局通过利用led电子显示屏走字、制作烟花爆竹禁燃限放专
题板报以及通过局微信公众号发布禁燃限放倡议书、要求单
位干部职工关于并转发武鸣发布公众号关于烟花爆竹禁燃禁
放公告内容等形式，营造浓厚的禁燃限放宣传工作氛围，确
保宣传工作实施有效，深入人心。

春节期间，我局值班巡逻队员准时到岗到位，组织巡逻执法
队伍分班次对城区重点区域进行巡查整治工作，尤其是对城
区文化广场、各菜市场周边、江滨路、私人住宅区等区域进
行重点巡查，对违规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进行思想教育并要



求其自行做好爆竹纸屑清扫工作，有效地维护了春节期间城
区市容环境的清洁卫生及良好的空气质量。

整治违规燃放烟花爆竹行为，其根本在于提高社会的公德意
识，提高全民文明素质，需要长期有效的宣传教育做支撑。
综合行政执法队伍一直走在城市管理的最前沿，扎根于治脏
治乱得最基层，这是综合执法队伍的独特优势，也是责任担
当。我局将秉承“为人民服务”这一工作理念，继续投身于
城市管理攻坚战，继续做好烟花爆竹禁燃限放宣传工作，主
力打赢蓝天保卫战。

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篇四

一、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烟花
爆竹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按照贵州省和兴仁
县安监部门的有关要求，加强行业自律，开展规范经营，确
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二、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安排专人
负责、专库存放、专柜销售，销售人员持证上岗。销售场所
及库房配备数量充足、性能良好的消防器材。

三、专营兴仁县日杂公司的商品，不擅自从其他任何渠道进
货，不经销非法生产的土制烟花爆竹。

四、在指定的经营场所内经营，不沿街摆放，不到集贸市场
摆摊或走街串巷流动销售。不在公共场所和经营场所50米范
围以内的区域燃放烟花爆竹。

五、申报资料真实有效；按照规定时间、规定地点挂牌经营，
一点一证，不买卖、出租、转让有关证照。

六、自觉接受安监、公安、工商等有关行政机关的监督管理，
配合做好安全检查，对提出的安全隐患按照要求及时加以整



改，确保安全经营。

七、烟花爆竹零售许可证有效期到期后，剩余的产品存放在
经许可的仓库内，不私自存放。

八、如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调
查与处理。

xxx

20xx年xx月xx日

乡镇烟花禁燃禁放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爆竹声声除旧岁，梅花点点报新春。”每逢新春佳节来临
之际，市民都会以燃放烟花爆竹的方式欢庆传统节日，营造
喜庆气氛。然而烟花爆竹燃放时会释放出大量的颗粒物和硫
化物，加剧雾霾程度，损害空气质量，影响人体健康，烟花
爆竹燃放后散落的炮皮碎屑等会严重影响市容环境卫生，还
容易引发火灾，造成人身伤亡事故和财产损失，也与生态文
明建设及创建文明城的实际情况不相适宜。

为了使我们的家乡能有一个更清洁、安全的空气环境，大力
倡导文明、低碳、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我们真诚地承诺
全体市民朋友们，节日期间不燃放烟花爆竹，最大限度降低
由燃放烟花爆竹造成的环境污染，让天更蓝、空气更新鲜、
环境更优美。

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一、不在任何场所，特别是易燃易爆等规定禁止烟火的地点
燃放烟花爆竹。不运输、储存、销售、携带和燃放烟花爆竹，
以自己的行为带动和影响身边人。



二、不向行人、易燃物、车辆抛掷点燃的烟花爆竹，不在小
区楼道、阳台等处燃放烟花爆竹。

让我们共同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过一个欢乐、祥和、低碳、
环保的的春节，为建设美丽的家乡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承诺人：xx

时间：xx年xx月xx日


